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28號

抗  告  人  廖秋娟 

代  理  人  吳旭洲律師

            楊倢欣律師

上列抗告人就債權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吳

賜福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12月19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執事聲字第53號裁定，提

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此項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

除違法執行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

法執行之效果，故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惟在

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終結前始得為之，若強制執行程序一

經終結，即不許執行法院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

二、經查：

    ㈠、本件債權人前執原法院簡易庭111年度司拍字第132號民

事裁定（下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拍賣該裁定

附表所示債務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經原法

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731

11號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抗告人於民國11

1年12月28日向執行法院應買，並於112年1月19日繳清

價款，執行法院於同年2月10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並

於同年月17日完成送達。抗告人嗣以系爭不動產曾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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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然死亡事件，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拍

定程序或減少價金；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系爭執行

事件之拍賣程序於發給權利移轉證書時即已終結，無從

再為撤銷，且於拍賣程序前，業經以形式觀察或通常調

查方法確認系爭不動產狀況，逾此範圍事實難為法院所

知，本不在應予公告之列為由，駁回抗告人聲請。抗告

人不服，聲明異議；復經原法院以本件執行法院已依通

常調查方法查詢，並將所得資料記載於拍賣公告，又執

行法院拍賣執行標的物與一般買賣不同，拍定人本不得

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況系爭執行事件既因系爭不

動產經予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並辦畢送達終結在案，抗

告人請求撤銷拍定程序或減少相當價金，應屬無據為

由，駁回其異議，於法核無不當。

　　㈡、抗告意旨雖略以：伊於接獲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裁定

後，始知執行法院曾就系爭不動產有無他人於其內因非

自然因素死亡乙情，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等機

關為函詢，然回覆內容未經執行法院交付閱覽；且原裁

定未審酌系爭不動產確屬凶宅，執行法院復未作適當告

知，損及伊利益，應予廢棄云云。然查：　

        ⒈、按特定標的物之執行程序以該標的物之拍賣程序終

結，其執行程序即告終結，如執行標的物為不動產

者，於執行法院發給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時，拍賣

程序即已終結（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93號民

事裁定意旨參照）。是不動產之拍賣程序，依強制

執行法第97條、第98條規定，於拍定人繳足價金，

並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取得所有權

之際便告終結，此後即無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就

拍賣程序聲明異議，執行法院亦不得撤銷已終結之

執行程序，縱予撤銷，仍屬無從執行。

　　　　⒉、查，本件債權人前執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拍

賣系爭不動產，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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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拍

賣；抗告人於111年12月28日拍賣程序表示願為應

買，並於112年1月19日繳清價款，執行法院遂於同

年2月10日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於同年月17日送

達抗告人等情，為抗告人所不否認，足認系爭執行

事件之拍賣程序，自其領得系爭不動產權利移轉證

書時即已終結，而就業經終結之拍賣程序，無論有

否瑕疵，均不得再事爭執，執行法院亦無從撤銷其

拍定程序。是以，抗告人於系爭不動產之拍賣程序

終結後之112年6月5日始具狀聲明異議（見原法院

司執卷附聲明異議狀收狀戳章所載日期），自非法

之所許。

　　　　⒊、又按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固應解為買賣之一種，並

以拍定人為買受人，以拍賣機關代債務人為出賣

人，惟拍賣物之買受人依強制執行法第69條、第11

3條規定，就物之瑕疪並無擔保請求權。準此，執

行法院就足以影響應買人承買意願之重大資訊，縱

有義務依該法第77條之1規定就拍賣不動產現況為

必要調查，並於公告上為適足記載，用以充分揭露

相關資訊，使應買人得於事前知悉注意；然若執行

法院疏未查悉或漏作說明，致拍賣公告之記載與不

動產現況不符，拍定人仍應自負瑕疵存在之交易危

險，無從另為瑕疵擔保之權利請求。故於本件無論

執行法院就系爭不動產現況為為拍賣公告之揭露

前，有無盡調查義務，釐清其內曾否有人非自然死

亡，依上說明，抗告人仍無權請求減少價金自

明。 

    ㈢、從而，原法院以抗告人已領得系爭不動產權利移轉證

書，系爭執行事件之拍賣程序業經終結，抗告人無從請

求撤銷拍定程序；且無論執行法院有無疏未調查系爭不

動產現況情事，抗告人就其所指物之瑕疪，依法亦無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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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減少價金之權利為由，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

核無違誤。抗告意旨仍執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

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抗告。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盧軍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佳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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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28號
抗  告  人  廖秋娟  
代  理  人  吳旭洲律師
            楊倢欣律師
上列抗告人就債權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吳賜福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9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執事聲字第5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項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除違法執行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法執行之效果，故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惟在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終結前始得為之，若強制執行程序一經終結，即不許執行法院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
二、經查：
    ㈠、本件債權人前執原法院簡易庭111年度司拍字第132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拍賣該裁定附表所示債務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73111號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抗告人於民國111年12月28日向執行法院應買，並於112年1月19日繳清價款，執行法院於同年2月10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並於同年月17日完成送達。抗告人嗣以系爭不動產曾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拍定程序或減少價金；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系爭執行事件之拍賣程序於發給權利移轉證書時即已終結，無從再為撤銷，且於拍賣程序前，業經以形式觀察或通常調查方法確認系爭不動產狀況，逾此範圍事實難為法院所知，本不在應予公告之列為由，駁回抗告人聲請。抗告人不服，聲明異議；復經原法院以本件執行法院已依通常調查方法查詢，並將所得資料記載於拍賣公告，又執行法院拍賣執行標的物與一般買賣不同，拍定人本不得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況系爭執行事件既因系爭不動產經予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並辦畢送達終結在案，抗告人請求撤銷拍定程序或減少相當價金，應屬無據為由，駁回其異議，於法核無不當。
　　㈡、抗告意旨雖略以：伊於接獲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裁定後，始知執行法院曾就系爭不動產有無他人於其內因非自然因素死亡乙情，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等機關為函詢，然回覆內容未經執行法院交付閱覽；且原裁定未審酌系爭不動產確屬凶宅，執行法院復未作適當告知，損及伊利益，應予廢棄云云。然查：　
        ⒈、按特定標的物之執行程序以該標的物之拍賣程序終結，其執行程序即告終結，如執行標的物為不動產者，於執行法院發給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時，拍賣程序即已終結（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9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不動產之拍賣程序，依強制執行法第97條、第98條規定，於拍定人繳足價金，並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取得所有權之際便告終結，此後即無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就拍賣程序聲明異議，執行法院亦不得撤銷已終結之執行程序，縱予撤銷，仍屬無從執行。
　　　　⒉、查，本件債權人前執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拍賣系爭不動產，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拍賣；抗告人於111年12月28日拍賣程序表示願為應買，並於112年1月19日繳清價款，執行法院遂於同年2月10日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於同年月17日送達抗告人等情，為抗告人所不否認，足認系爭執行事件之拍賣程序，自其領得系爭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時即已終結，而就業經終結之拍賣程序，無論有否瑕疵，均不得再事爭執，執行法院亦無從撤銷其拍定程序。是以，抗告人於系爭不動產之拍賣程序終結後之112年6月5日始具狀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司執卷附聲明異議狀收狀戳章所載日期），自非法之所許。
　　　　⒊、又按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固應解為買賣之一種，並以拍定人為買受人，以拍賣機關代債務人為出賣人，惟拍賣物之買受人依強制執行法第69條、第113條規定，就物之瑕疪並無擔保請求權。準此，執行法院就足以影響應買人承買意願之重大資訊，縱有義務依該法第77條之1規定就拍賣不動產現況為必要調查，並於公告上為適足記載，用以充分揭露相關資訊，使應買人得於事前知悉注意；然若執行法院疏未查悉或漏作說明，致拍賣公告之記載與不動產現況不符，拍定人仍應自負瑕疵存在之交易危險，無從另為瑕疵擔保之權利請求。故於本件無論執行法院就系爭不動產現況為為拍賣公告之揭露前，有無盡調查義務，釐清其內曾否有人非自然死亡，依上說明，抗告人仍無權請求減少價金自明。 
    ㈢、從而，原法院以抗告人已領得系爭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系爭執行事件之拍賣程序業經終結，抗告人無從請求撤銷拍定程序；且無論執行法院有無疏未調查系爭不動產現況情事，抗告人就其所指物之瑕疪，依法亦無請求減少價金之權利為由，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核無違誤。抗告意旨仍執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抗告。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盧軍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佳姿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28號
抗  告  人  廖秋娟  
代  理  人  吳旭洲律師
            楊倢欣律師
上列抗告人就債權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吳
賜福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12月19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執事聲字第53號裁定，提
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此項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
    除違法執行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
    法執行之效果，故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惟在
    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終結前始得為之，若強制執行程序一
    經終結，即不許執行法院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
二、經查：
    ㈠、本件債權人前執原法院簡易庭111年度司拍字第132號民
        事裁定（下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拍賣該裁定
        附表所示債務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經原法
        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731
        11號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抗告人於民國11
        1年12月28日向執行法院應買，並於112年1月19日繳清
        價款，執行法院於同年2月10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並
        於同年月17日完成送達。抗告人嗣以系爭不動產曾發生
        非自然死亡事件，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拍
        定程序或減少價金；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系爭執行
        事件之拍賣程序於發給權利移轉證書時即已終結，無從
        再為撤銷，且於拍賣程序前，業經以形式觀察或通常調
        查方法確認系爭不動產狀況，逾此範圍事實難為法院所
        知，本不在應予公告之列為由，駁回抗告人聲請。抗告
        人不服，聲明異議；復經原法院以本件執行法院已依通
        常調查方法查詢，並將所得資料記載於拍賣公告，又執
        行法院拍賣執行標的物與一般買賣不同，拍定人本不得
        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況系爭執行事件既因系爭不
        動產經予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並辦畢送達終結在案，抗
        告人請求撤銷拍定程序或減少相當價金，應屬無據為由
        ，駁回其異議，於法核無不當。
　　㈡、抗告意旨雖略以：伊於接獲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裁定後
        ，始知執行法院曾就系爭不動產有無他人於其內因非自
        然因素死亡乙情，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等機關
        為函詢，然回覆內容未經執行法院交付閱覽；且原裁定
        未審酌系爭不動產確屬凶宅，執行法院復未作適當告知
        ，損及伊利益，應予廢棄云云。然查：　
        ⒈、按特定標的物之執行程序以該標的物之拍賣程序終
            結，其執行程序即告終結，如執行標的物為不動產
            者，於執行法院發給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時，拍賣
            程序即已終結（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93號民
            事裁定意旨參照）。是不動產之拍賣程序，依強制
            執行法第97條、第98條規定，於拍定人繳足價金，
            並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取得所有權
            之際便告終結，此後即無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就
            拍賣程序聲明異議，執行法院亦不得撤銷已終結之
            執行程序，縱予撤銷，仍屬無從執行。
　　　　⒉、查，本件債權人前執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拍
            賣系爭不動產，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
            ，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拍賣；
            抗告人於111年12月28日拍賣程序表示願為應買，
            並於112年1月19日繳清價款，執行法院遂於同年2
            月10日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於同年月17日送達抗
            告人等情，為抗告人所不否認，足認系爭執行事件
            之拍賣程序，自其領得系爭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時
            即已終結，而就業經終結之拍賣程序，無論有否瑕
            疵，均不得再事爭執，執行法院亦無從撤銷其拍定
            程序。是以，抗告人於系爭不動產之拍賣程序終結
            後之112年6月5日始具狀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司執
            卷附聲明異議狀收狀戳章所載日期），自非法之所
            許。
　　　　⒊、又按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固應解為買賣之一種，並
            以拍定人為買受人，以拍賣機關代債務人為出賣人
            ，惟拍賣物之買受人依強制執行法第69條、第113
            條規定，就物之瑕疪並無擔保請求權。準此，執行
            法院就足以影響應買人承買意願之重大資訊，縱有
            義務依該法第77條之1規定就拍賣不動產現況為必
            要調查，並於公告上為適足記載，用以充分揭露相
            關資訊，使應買人得於事前知悉注意；然若執行法
            院疏未查悉或漏作說明，致拍賣公告之記載與不動
            產現況不符，拍定人仍應自負瑕疵存在之交易危險
            ，無從另為瑕疵擔保之權利請求。故於本件無論執
            行法院就系爭不動產現況為為拍賣公告之揭露前，
            有無盡調查義務，釐清其內曾否有人非自然死亡，
            依上說明，抗告人仍無權請求減少價金自明。 
    ㈢、從而，原法院以抗告人已領得系爭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
        ，系爭執行事件之拍賣程序業經終結，抗告人無從請求
        撤銷拍定程序；且無論執行法院有無疏未調查系爭不動
        產現況情事，抗告人就其所指物之瑕疪，依法亦無請求
        減少價金之權利為由，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核
        無違誤。抗告意旨仍執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抗告。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盧軍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佳姿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28號
抗  告  人  廖秋娟  
代  理  人  吳旭洲律師
            楊倢欣律師
上列抗告人就債權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吳賜福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9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執事聲字第5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項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除違法執行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法執行之效果，故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惟在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終結前始得為之，若強制執行程序一經終結，即不許執行法院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
二、經查：
    ㈠、本件債權人前執原法院簡易庭111年度司拍字第132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拍賣該裁定附表所示債務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73111號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抗告人於民國111年12月28日向執行法院應買，並於112年1月19日繳清價款，執行法院於同年2月10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並於同年月17日完成送達。抗告人嗣以系爭不動產曾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拍定程序或減少價金；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系爭執行事件之拍賣程序於發給權利移轉證書時即已終結，無從再為撤銷，且於拍賣程序前，業經以形式觀察或通常調查方法確認系爭不動產狀況，逾此範圍事實難為法院所知，本不在應予公告之列為由，駁回抗告人聲請。抗告人不服，聲明異議；復經原法院以本件執行法院已依通常調查方法查詢，並將所得資料記載於拍賣公告，又執行法院拍賣執行標的物與一般買賣不同，拍定人本不得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況系爭執行事件既因系爭不動產經予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並辦畢送達終結在案，抗告人請求撤銷拍定程序或減少相當價金，應屬無據為由，駁回其異議，於法核無不當。
　　㈡、抗告意旨雖略以：伊於接獲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裁定後，始知執行法院曾就系爭不動產有無他人於其內因非自然因素死亡乙情，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等機關為函詢，然回覆內容未經執行法院交付閱覽；且原裁定未審酌系爭不動產確屬凶宅，執行法院復未作適當告知，損及伊利益，應予廢棄云云。然查：　
        ⒈、按特定標的物之執行程序以該標的物之拍賣程序終結，其執行程序即告終結，如執行標的物為不動產者，於執行法院發給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時，拍賣程序即已終結（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9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不動產之拍賣程序，依強制執行法第97條、第98條規定，於拍定人繳足價金，並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取得所有權之際便告終結，此後即無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就拍賣程序聲明異議，執行法院亦不得撤銷已終結之執行程序，縱予撤銷，仍屬無從執行。
　　　　⒉、查，本件債權人前執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拍賣系爭不動產，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拍賣；抗告人於111年12月28日拍賣程序表示願為應買，並於112年1月19日繳清價款，執行法院遂於同年2月10日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於同年月17日送達抗告人等情，為抗告人所不否認，足認系爭執行事件之拍賣程序，自其領得系爭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時即已終結，而就業經終結之拍賣程序，無論有否瑕疵，均不得再事爭執，執行法院亦無從撤銷其拍定程序。是以，抗告人於系爭不動產之拍賣程序終結後之112年6月5日始具狀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司執卷附聲明異議狀收狀戳章所載日期），自非法之所許。
　　　　⒊、又按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固應解為買賣之一種，並以拍定人為買受人，以拍賣機關代債務人為出賣人，惟拍賣物之買受人依強制執行法第69條、第113條規定，就物之瑕疪並無擔保請求權。準此，執行法院就足以影響應買人承買意願之重大資訊，縱有義務依該法第77條之1規定就拍賣不動產現況為必要調查，並於公告上為適足記載，用以充分揭露相關資訊，使應買人得於事前知悉注意；然若執行法院疏未查悉或漏作說明，致拍賣公告之記載與不動產現況不符，拍定人仍應自負瑕疵存在之交易危險，無從另為瑕疵擔保之權利請求。故於本件無論執行法院就系爭不動產現況為為拍賣公告之揭露前，有無盡調查義務，釐清其內曾否有人非自然死亡，依上說明，抗告人仍無權請求減少價金自明。 
    ㈢、從而，原法院以抗告人已領得系爭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系爭執行事件之拍賣程序業經終結，抗告人無從請求撤銷拍定程序；且無論執行法院有無疏未調查系爭不動產現況情事，抗告人就其所指物之瑕疪，依法亦無請求減少價金之權利為由，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核無違誤。抗告意旨仍執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抗告。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盧軍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佳姿


